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1 

  证券代码：300606              证券简称：金太阳            公告编号：2023-057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股东杨伟、方红、刘宜彪、农忠超、杜燕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

告编号：2023-004），公告披露了股东杨伟、方红、刘宜彪、农忠超、杜燕艳计

划自 2023 年 3 月 3 日至 2023 年 9 月 3 日止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等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的事宜，具体事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信息。 

截至 2023 年 6 月 3 日收盘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现将

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区间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杨伟 竞价交易 2023/3/6-2023/15 13.19-14.04 79.27 0.5657 

方红 竞价交易 2023/3/6-2023/15 13.27-13.98 54.53 0.3892 

刘宜彪 竞价交易 2023/3/9-2023/5/11 14.07-16.18 13.33 0.0951 

农忠超 竞价交易 2023/3/8-2023/5/4 13.35-15.29 42.24 0.3014 

杜燕艳 竞价交易 2023/5/9 17.06 1.12 0.0080 

股东杨伟、方红、刘宜彪、农忠超减持的以上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持有股份、股权激励股份及上市后送转的股份，股东杜燕艳减持的以上股

份来源为公司股权激励股份及上市后送转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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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杨

伟 

合计持有股份  3,992,700  2.8493%  3,200,000  2.283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98,175  0.7123%  205,475  0.14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2,994,525  2.1370%  2,994,525  2.1370% 

方

红 

合计持有股份  3,109,076  2.2187%  2,563,747  1.829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77,269  0.5547%  231,940  0.16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31,807  1.6640%  2,331,807  1.6640% 

刘

宜

彪 

合计持有股份  1,813,659  1.2943%  1,680,359  1.199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53,415  0.3236%  320,115  0.22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60,244  0.9707%  1,360,244  0.9707% 

农

忠

超 

合计持有股份  1,689,900  1.2060%  1,267,500  0.90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22,475  0.3015%  75  0.0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67,425  0.9045%  1,267,425  0.9045% 

杜

燕

艳 

合计持有股份  45,000  0.0321%  33,800  0.02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1,250  0.0080%  50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33,750  0.0241%  33,750  0.0241%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实施情况

与此前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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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金太阳研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06 月 05 日       


